关于培训和应用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系统的通知
尊敬的扣缴义务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其实施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全员全额扣缴申报，是指扣缴义务人在代扣税款的次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其支付所得个人的基本信息、支付所得数额、扣缴税款的具体数额和总额以及其他相关涉税信息”。因此，只要是向个人支付所得，不论数额是否达到费用扣除额，均需进行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要求，我市在2009年底前所有扣缴单位将纳入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管理。
为方便扣缴义务人开展全员全额扣缴申报，促进完税证明开具工作，保障个人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我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应用国家税务总局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系统，到2009年底网上报税系统将不再受理代扣代缴汇总申报。为此，我局将分批组织扣缴义务人免费参加培训并进行应用。考虑你单位进行初始化安装和信息采集有一定工作量，如当月20日前参加培训，应从次月起使用代扣代缴系统进行申报；如当月20日后参加培训，应从下下月起使用代扣代缴系统进行申报。
现请你单位选派1名负责个人所得税扣缴事务、计算机应用能力较强的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并支持其开展依法申报工作。具体培训时间、地点请按主管区地方税务局通知。
附件：《深圳市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系统服务方案》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二○○九年五月十日
深圳市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系统服务方案
　　

税务机关免费提供代扣代缴系统给扣缴义务人使用，并负责软件后续的升级，不收取任何费用。扣缴义务人可以通过以下五个渠道获得相关的技术和业务支持服务：

一、国家税务总局通过远程呼叫中心提供免费的远程技术支持服务：电话号码：010-62466669；网址：http://www.bwhj.cn。
人工电话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8：00至12：00时、13：00至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其他时间通过自动语音提供服务。远程支持服务内容包括：软件安装、使用、升级的咨询与解答，收集软件改进建议，受理服务质量投诉。

二、深圳市地方税务局通过热线电话提供免费的远程技术支持服务、税收政策咨询服务（技术支持电话号码：待招投标后公布；政策咨询电话号码：123662）。
三、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网站（www.szds.gov.cn）的“下载专区-网上办税软件及资料”专栏，提供软件、使用手册和常见问题解答等免费下载服务。

四、各区地方税务局向扣缴义务人提供免费的操作培训和辅导，协助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五、软件开发商浙江龙山税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设立服务机构，提供有偿的个性化服务。有需要的扣缴义务人可使用返还的代扣代缴手续费，在自愿的基础上选择不同的服务产品。
技术支持网站：http://www.82980755.com；技术支持电话：0755-82980755，或40071-12366；服务时间：9：00-17：30。
